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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春县水利局关于永春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
一都镇鲁山村供水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

永春县自来水有限公司：

你司报来的《关于审查永春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都镇鲁

山村供水工程实施方案的报告》及相关附件已收悉。我局组织该

项目专家组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审查，审查后专家组提交了《关

于永春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都镇鲁山村供水工程实施方案的

专家审查意见》。经研究，原则同意设计单位编制的《永春县城乡

供水一体化项目一都镇鲁山村供水工程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实

施方案》），现就该工程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：永春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一都镇鲁山村供

水工程。

二、建设地点：一都镇鲁山村。



三、建设单位：永春县自来水有限公司。

四、供水规模及供水保证率：供水规模 161.32m
3
/d，供水保

证率 95%。

五、建设内容：本工程受益范围为一都镇鲁山村全村，受益

人口 1169 人。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引水坝 5 座、净水厂 2 座、输

配水 PE 管线 De25～90/21469m 等。

六、工程总投资：本工程总概算投资 383.44 万元，其中建

筑工程 191.03 万元，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82.17 万元，施工临

时工程 21.35 万元，独立费用 49.87 万元，基本预备费 17.22 万

元，水保、环保投资 11.67 万元，工程建设征地 3.94 万元，建

设期贷款利息 6.08 万元，贷款利率 4.6%。

七、资金来源：项目业主自筹、上级补助资金等。

八、建设工期：同意施工总进度安排，总工期 3 个月。

九、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

请建设单位严格按照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批复内容执行，加强

工程施工、项目运营期间的组织管理，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要求，

切实落实安全管理、环境保护、水土保持设施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
十、项目管理

1、县自来水公司是永春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实施主体，履

行项目法人职责。项目涉及征地、环保等，应严格按照有关法律、

法规履行相应程序，处理好与生态红线、土地利用的关系。

2、项目业主应进一步完善有关工作，抓紧筹措和落实建设资

金，按照“五制”要求，强化项目建设管理，确保工程质量、安

全和进度。

3、加强资金使用管理，严格执行水利相关资金管理规定，提

升资金使用管理水平，确保资金使用规范，严控资金使用风险。



4、加快项目前期工作，力争早日开工建设，按时完成建设任

务。

5、工程完工后，建设单位应及时申请竣工验收，项目验收合

格后应及时办理交接手续。县自来水公司是项目运营管护单位，

要制定管理措施，要建立健全工程运行、维修养护、水费计收等

各项规章制度，确保工程的安全与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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